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时达”）于2023年4月

2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

部关注函〔2023〕第226号）。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有关资料后，

现就有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问题1：各方于2017年12月29日签订了《关于上海新时达辛格林纳投资有限公

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 先进制造业基金有权选择在2019年

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的任一时间退出，退出时你公司有优先购买权。请结合

《增资协议》的具体约定说明：  

（1）先进制造业基金未在2021年12月31日前实现退出导致各方产生的权利和义务

情况，你公司是否因此具有回购智能科技18.75%少数股权的义务。如是，请进一步说

明相关义务履行的时限、回购价格、补偿要求等详细安排，回购义务延期的协议 （如

有）或法律依据，以及其时你公司就该义务延期情况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情况；如否，请补充披露你公司就本次回购相关股权签署的协议情况；  

（2）请结合上述问题，分析说明将股权转让基准日设置为2022年1月1日的原因及

合理性，拟额外支付1,864万元对应股权未分配利润和7,326万元“资金占用费”的商

业实质，相关支付条款的来源，是否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并请举例说明股权转让基

准日的设置、额外支付对应股权未分配利润和“资金占用费”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3）额外支付对应股权未分配利润和“资金占用费”是否属于财务资助或其他利

益输送，是否存在应履行未履行的审议程序；  

（4）将股权转让基准日设置为2022年1月1日的账务处理及其合规性。如涉及需调

整你公司已披露定期报告（含季度报告），请及时依规进行更正。 

请独立董事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经核查，我们认为：根据双方协商过程以及《增资协议》第 8.1 条第（1）款

至第（3）款的规定，如先进制造业基金选择向新时达以外的第三方转让智能科技股权



的，新时达享有优先购买权；同时，新时达具有根据《增资协议》的约定回购智能科技

18.75%少数股权的义务。公司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损害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经核查，我们认为：将股权转让基准日设置为 2022 年 1 月 1 日，是公司基

于《增资协议》的约定及协商一致、交易双方就本次购买智能科技 18.75%股权过往磋

商情况，以及公司未来的整体战略布局考虑，经与先进制造业基金协商一致后达成的

交易条件，具有合理性。 

根据《增资协议》第 11.2 条约定，先进制造基金和新时达按各自的持股比例享有

智能科技包括未分配利润和本次增资交割后产生的利润在内的所有相关权益；此外，

高力评报字【2023】第 0011 号评估结论对智能科技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值

采用的方法主要是未来收益法，先进制造业基金截至 2021 年 12月 31日在智能科技合

并层面的对应未分配利润属于先进制造业基金投资期间享有的权益。因此，支付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对应股权未分配利润 1,864 万元，符合行业惯例。 

由于股权转让基准日 2022 年 1月 1日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日 2023 年 4月 25

日间隔时间较长，是 2022 年 2 月交易双方对交易基准日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达成了初

步意见后，因 2022 年出行受限、大环境及多重因素影响，未能进行方案确认、资产评

估、询价、签约、支付等客观情况导致，具有特殊性。因此，向先进制造业基金支付自

2022 年 1 月 1日起至其全额收到标的股权的“股权转让款”以及截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所对应的未分配利润额这两笔款项的总额之日，以 8%/年的标准支付资金占用费

7,326 万元，符合行业惯例。 

（3）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购买智能科技18.75%股权交易方案中，支付对

应股权未分配利润和“资金占用费”是公司经与先进制造业基金协商一致后达成的交

易条件，对应股权未分配利润是基于协议约定及协商一致，资金占用费是自股权转让

基准日至实际款项支付日，该部分应付而未付的款项产生的资金占用费，并且参考了

同期上市公司引入投资者的平均资金水平，具有合理性，均不属于上述规定的有偿或

者无偿提供资金、委托贷款或者其他构成财务资助的情况，具有真实的交易目的，不属

于财务资助或其他利益输送行为，且不存在未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的情况。 



（4）经核查，我们认为：将股权转让基准日设置为 2022 年 1 月 1 日的账务处理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不适用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本次

股权转让事项不涉及调整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含季度报告）。 

二、问题2：说明本次股权收购采用评估基准日为2021年12月31日的评估数据作为

交易对价基础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我所相

关规则，是否符合资产评估行业规范，并请举例说明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请独立董事

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股权收购采用评估基准日为2021年12月31日的评估数据

作为交易对价基础遵从了《增资协议》的有关约定和交易双方磋商的结果，且评估思路

及评估方法符合评估行业规范，具备合理性，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

法规及交易所相关规则的情况，符合资产评估行业规范和行业惯例。 

三、问题4：2017年底对智能科技的增资及本次收购少数股权中，你公司、你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先进制造业基金等各方是否存在“抽屉协议”或其他应披露

未披露的相关约定。请独立董事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经核查，我们认为：除2017年12月29日签署的《增资协议》及2023年4月25日签署

的《股权转让协议》外，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先进制造业基金等各方确

认，没有签署任何与上述增资和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其他协议或约定，不存在“抽屉

协议”或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相关约定。 

 

特此意见。 

 



（此页无正文，仅为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名： 

 

 

王田苗                    严  杰                   钟  斌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2023 年 5月 16日 


